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33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IJAYA CGANDRA（黃家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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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

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WIJAYA CGANDRA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處

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

欄一第1至2行「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

意，」後補充「未經A女同意」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WIJAYA CGANDRA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

住宅罪及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

像未遂罪。

　㈡被告多次侵入告訴人A女租屋處，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

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行為之獨立性極

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

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

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

行為互異，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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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部分，屬未遂犯，依刑法第25

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慾望，未經

告訴人同意，擅自於上開時、地，欲拍攝告訴人盥洗、如廁

時之性影像，經告訴人即時發覺而不遂，但其所為致告訴人

身心、精神、情緒等都受有不良影響，顯然欠缺對他人身體

之自主權及隱私權之尊重；又被告任意侵入告訴人租屋處，

所為已損及告訴人對該宿舍住居場所之安寧，自應予非難，

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

兼衡被告目前就讀博士，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

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按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

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

性，而非刑罰（從刑），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

修正刑法第5章之1以專章規範，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已

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

收宣告之諭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增進人民對司法之

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揆諸上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㈡按刑法第319條之1至前條性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

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19條

之5、第38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

示之攝影機（含記憶卡1片），係被告所有並供其本件犯行

使用，然被告尚未攝得告訴人之性影像即遭發覺，且未發現

扣案行動電話內有與告訴人指訴情節相關之照片或影片，自

無所謂其附著物及物品，乃不得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沒

收，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又

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鑰匙2支亦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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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五、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惟外國人犯罪經

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是否有併予驅逐出境之必

要，應由法院依據個案之情節，具體審酌該外國人一切犯罪

情狀及有無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審慎決定之，尤應注意

符合比例原則，以兼顧人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最高

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來台

就學之印尼籍人士，居留日期至115年8月22日，此有外國人

居留資料查詢存卷可查，而本院審酌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

影像未遂部分犯行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惟被告先前

在我國並無經法院判決有罪之前案紀錄，業如前述，復考量

被告本案犯行犯罪情節、性質、其品行及生活狀況等節，尚

難認被告有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故本院認並無諭知被告

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必要，併此指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何昌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鄭雅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慧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1 攝影機（含記憶卡1張）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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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32號

　　被　　　告　WIJAYA CGANDRA（印尼籍，中文名黃家晨）

　　　　　　　　　　　　男　38歲（民國75【西元1986】年0

　　　　　　　　　　　　　月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臺中市○

　　　　　　　　　　　　　○區○○○道0段0000號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

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

如下：

　　　　犯罪事實

一、WIJAYA CGANDRA（下稱黃家晨）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

人性影像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10日10時38分許、19時3

6分許、19時44分許、113年10月11日18時28分許、18時31分

許，以自備鑰匙開啟其同學即代號AB000-B0000000號成年女

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位於臺中市○○區○○

○道0段0巷00弄00號6樓713室租屋處之門鎖進入，並在該屋

浴室鏡子後方裝設攝影機，欲拍攝A女如廁、洗澡之性影

像，旋經A女於113年10月10日21時許發現該攝影機而未得

逞。嗣經A女報警處理，並為警扣得鑰匙2支、攝影機1臺

（含記憶卡1片）等物。

二、案經A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家晨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員

警職務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翻拍

影像暨畫面、現場照片等附卷可稽，復有鑰匙2支、攝影機1

2 鑰匙 2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續上頁)

第四頁



臺扣案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

確，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按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與同法

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

罪，兩者間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擇

較重之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論

處。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第31

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嫌。被告

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予分論併罰。被告

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部分犯行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

2項規定，得減輕其刑。扣案之鑰匙2支、攝影機1臺為被告

所有，且係其供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

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何昌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　記　官　周淑卿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9條之1：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

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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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而犯第1

項之罪者，依前項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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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33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IJAYA CGANDRA（黃家晨）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WIJAYA CGANDRA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至2行「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意，」後補充「未經A女同意」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WIJAYA CGANDRA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及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
　㈡被告多次侵入告訴人A女租屋處，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互異，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
　㈣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部分，屬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慾望，未經告訴人同意，擅自於上開時、地，欲拍攝告訴人盥洗、如廁時之性影像，經告訴人即時發覺而不遂，但其所為致告訴人身心、精神、情緒等都受有不良影響，顯然欠缺對他人身體之自主權及隱私權之尊重；又被告任意侵入告訴人租屋處，所為已損及告訴人對該宿舍住居場所之安寧，自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兼衡被告目前就讀博士，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按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修正刑法第5章之1以專章規範，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已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收宣告之諭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增進人民對司法之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揆諸上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㈡按刑法第319條之1至前條性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19條之5、第38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攝影機（含記憶卡1片），係被告所有並供其本件犯行使用，然被告尚未攝得告訴人之性影像即遭發覺，且未發現扣案行動電話內有與告訴人指訴情節相關之照片或影片，自無所謂其附著物及物品，乃不得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沒收，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鑰匙2支亦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五、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惟外國人犯罪經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是否有併予驅逐出境之必要，應由法院依據個案之情節，具體審酌該外國人一切犯罪情狀及有無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審慎決定之，尤應注意符合比例原則，以兼顧人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來台就學之印尼籍人士，居留日期至115年8月22日，此有外國人居留資料查詢存卷可查，而本院審酌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部分犯行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惟被告先前在我國並無經法院判決有罪之前案紀錄，業如前述，復考量被告本案犯行犯罪情節、性質、其品行及生活狀況等節，尚難認被告有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故本院認並無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必要，併此指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何昌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鄭雅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慧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1

		攝影機（含記憶卡1張）

		1台



		2

		鑰匙

		2支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32號
　　被　　　告　WIJAYA CGANDRA（印尼籍，中文名黃家晨）
　　　　　　　　　　　　男　38歲（民國75【西元1986】年0
　　　　　　　　　　　　　月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臺中市○
　　　　　　　　　　　　　○區○○○道0段0000號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WIJAYA CGANDRA（下稱黃家晨）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10日10時38分許、19時36分許、19時44分許、113年10月11日18時28分許、18時31分許，以自備鑰匙開啟其同學即代號AB000-B0000000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巷00弄00號6樓713室租屋處之門鎖進入，並在該屋浴室鏡子後方裝設攝影機，欲拍攝A女如廁、洗澡之性影像，旋經A女於113年10月10日21時許發現該攝影機而未得逞。嗣經A女報警處理，並為警扣得鑰匙2支、攝影機1臺（含記憶卡1片）等物。
二、案經A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家晨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翻拍影像暨畫面、現場照片等附卷可稽，復有鑰匙2支、攝影機1臺扣案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確，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按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與同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兩者間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擇較重之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論處。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予分論併罰。被告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部分犯行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得減輕其刑。扣案之鑰匙2支、攝影機1臺為被告所有，且係其供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何昌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　記　官　周淑卿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9條之1：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而犯第1項之罪者，依前項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33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IJAYA CGANDRA（黃家晨）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
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WIJAYA CGANDRA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處
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
    欄一第1至2行「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意
    ，」後補充「未經A女同意」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
    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WIJAYA CGANDRA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
    住宅罪及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
    像未遂罪。
　㈡被告多次侵入告訴人A女租屋處，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
    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行為之獨立性極為
    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
    行為互異，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
　㈣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部分，屬未遂犯，依刑法第25
    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慾望，未經
    告訴人同意，擅自於上開時、地，欲拍攝告訴人盥洗、如廁
    時之性影像，經告訴人即時發覺而不遂，但其所為致告訴人
    身心、精神、情緒等都受有不良影響，顯然欠缺對他人身體
    之自主權及隱私權之尊重；又被告任意侵入告訴人租屋處，
    所為已損及告訴人對該宿舍住居場所之安寧，自應予非難，
    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
    兼衡被告目前就讀博士，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
    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按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
    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
    性，而非刑罰（從刑），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
    修正刑法第5章之1以專章規範，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已
    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
    收宣告之諭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增進人民對司法之
    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揆諸上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㈡按刑法第319條之1至前條性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
    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19條
    之5、第38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
    示之攝影機（含記憶卡1片），係被告所有並供其本件犯行
    使用，然被告尚未攝得告訴人之性影像即遭發覺，且未發現
    扣案行動電話內有與告訴人指訴情節相關之照片或影片，自
    無所謂其附著物及物品，乃不得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沒收
    ，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又扣
    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鑰匙2支亦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爰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五、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惟外國人犯罪經
    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是否有併予驅逐出境之必要
    ，應由法院依據個案之情節，具體審酌該外國人一切犯罪情
    狀及有無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審慎決定之，尤應注意符
    合比例原則，以兼顧人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最高法
    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來台就
    學之印尼籍人士，居留日期至115年8月22日，此有外國人居
    留資料查詢存卷可查，而本院審酌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影
    像未遂部分犯行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惟被告先前在
    我國並無經法院判決有罪之前案紀錄，業如前述，復考量被
    告本案犯行犯罪情節、性質、其品行及生活狀況等節，尚難
    認被告有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故本院認並無諭知被告於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必要，併此指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何昌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鄭雅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慧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1 攝影機（含記憶卡1張） 1台 2 鑰匙 2支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32號
　　被　　　告　WIJAYA CGANDRA（印尼籍，中文名黃家晨）
　　　　　　　　　　　　男　38歲（民國75【西元1986】年0
　　　　　　　　　　　　　月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臺中市○
　　　　　　　　　　　　　○區○○○道0段0000號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
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
如下：
　　　　犯罪事實
一、WIJAYA CGANDRA（下稱黃家晨）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
    人性影像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10日10時38分許、19時3
    6分許、19時44分許、113年10月11日18時28分許、18時31分
    許，以自備鑰匙開啟其同學即代號AB000-B0000000號成年女
    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位於臺中市○○區○○○道0
    段0巷00弄00號6樓713室租屋處之門鎖進入，並在該屋浴室
    鏡子後方裝設攝影機，欲拍攝A女如廁、洗澡之性影像，旋
    經A女於113年10月10日21時許發現該攝影機而未得逞。嗣經
    A女報警處理，並為警扣得鑰匙2支、攝影機1臺（含記憶卡1
    片）等物。
二、案經A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家晨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員
    警職務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翻拍
    影像暨畫面、現場照片等附卷可稽，復有鑰匙2支、攝影機1
    臺扣案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
    確，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按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與同法
    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
    ，兩者間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擇較
    重之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論處。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第319條
    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嫌。被告所
    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予分論併罰。被告之
    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部分犯行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得減輕其刑。扣案之鑰匙2支、攝影機1臺為被告所
    有，且係其供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
    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何昌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　記　官　周淑卿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9條之1：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
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而犯第1
項之罪者，依前項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33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IJAYA CGANDRA（黃家晨）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WIJAYA CGANDRA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至2行「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意，」後補充「未經A女同意」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WIJAYA CGANDRA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及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
　㈡被告多次侵入告訴人A女租屋處，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互異，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
　㈣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部分，屬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慾望，未經告訴人同意，擅自於上開時、地，欲拍攝告訴人盥洗、如廁時之性影像，經告訴人即時發覺而不遂，但其所為致告訴人身心、精神、情緒等都受有不良影響，顯然欠缺對他人身體之自主權及隱私權之尊重；又被告任意侵入告訴人租屋處，所為已損及告訴人對該宿舍住居場所之安寧，自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兼衡被告目前就讀博士，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按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修正刑法第5章之1以專章規範，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已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收宣告之諭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增進人民對司法之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揆諸上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㈡按刑法第319條之1至前條性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19條之5、第38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攝影機（含記憶卡1片），係被告所有並供其本件犯行使用，然被告尚未攝得告訴人之性影像即遭發覺，且未發現扣案行動電話內有與告訴人指訴情節相關之照片或影片，自無所謂其附著物及物品，乃不得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沒收，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鑰匙2支亦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五、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惟外國人犯罪經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是否有併予驅逐出境之必要，應由法院依據個案之情節，具體審酌該外國人一切犯罪情狀及有無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審慎決定之，尤應注意符合比例原則，以兼顧人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來台就學之印尼籍人士，居留日期至115年8月22日，此有外國人居留資料查詢存卷可查，而本院審酌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部分犯行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惟被告先前在我國並無經法院判決有罪之前案紀錄，業如前述，復考量被告本案犯行犯罪情節、性質、其品行及生活狀況等節，尚難認被告有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故本院認並無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必要，併此指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何昌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鄭雅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慧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1

		攝影機（含記憶卡1張）

		1台



		2

		鑰匙

		2支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32號
　　被　　　告　WIJAYA CGANDRA（印尼籍，中文名黃家晨）
　　　　　　　　　　　　男　38歲（民國75【西元1986】年0
　　　　　　　　　　　　　月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臺中市○
　　　　　　　　　　　　　○區○○○道0段0000號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WIJAYA CGANDRA（下稱黃家晨）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10日10時38分許、19時36分許、19時44分許、113年10月11日18時28分許、18時31分許，以自備鑰匙開啟其同學即代號AB000-B0000000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巷00弄00號6樓713室租屋處之門鎖進入，並在該屋浴室鏡子後方裝設攝影機，欲拍攝A女如廁、洗澡之性影像，旋經A女於113年10月10日21時許發現該攝影機而未得逞。嗣經A女報警處理，並為警扣得鑰匙2支、攝影機1臺（含記憶卡1片）等物。
二、案經A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家晨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翻拍影像暨畫面、現場照片等附卷可稽，復有鑰匙2支、攝影機1臺扣案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確，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按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與同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兩者間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擇較重之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論處。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予分論併罰。被告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部分犯行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得減輕其刑。扣案之鑰匙2支、攝影機1臺為被告所有，且係其供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何昌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　記　官　周淑卿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9條之1：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而犯第1項之罪者，依前項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33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IJAYA CGANDRA（黃家晨）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6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WIJAYA CGANDRA犯侵入住宅罪，處拘役參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至2行「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意，」後補充「未經A女同意」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WIJAYA CGANDRA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及刑法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
　㈡被告多次侵入告訴人A女租屋處，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互異，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
　㈣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部分，屬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慾望，未經告訴人同意，擅自於上開時、地，欲拍攝告訴人盥洗、如廁時之性影像，經告訴人即時發覺而不遂，但其所為致告訴人身心、精神、情緒等都受有不良影響，顯然欠缺對他人身體之自主權及隱私權之尊重；又被告任意侵入告訴人租屋處，所為已損及告訴人對該宿舍住居場所之安寧，自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兼衡被告目前就讀博士，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按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修正刑法第5章之1以專章規範，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已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收宣告之諭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增進人民對司法之瞭解與信賴（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揆諸上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㈡按刑法第319條之1至前條性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19條之5、第38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攝影機（含記憶卡1片），係被告所有並供其本件犯行使用，然被告尚未攝得告訴人之性影像即遭發覺，且未發現扣案行動電話內有與告訴人指訴情節相關之照片或影片，自無所謂其附著物及物品，乃不得依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沒收，而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鑰匙2支亦為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於主文第2項下宣告沒收。
五、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惟外國人犯罪經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是否有併予驅逐出境之必要，應由法院依據個案之情節，具體審酌該外國人一切犯罪情狀及有無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審慎決定之，尤應注意符合比例原則，以兼顧人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來台就學之印尼籍人士，居留日期至115年8月22日，此有外國人居留資料查詢存卷可查，而本院審酌被告就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部分犯行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惟被告先前在我國並無經法院判決有罪之前案紀錄，業如前述，復考量被告本案犯行犯罪情節、性質、其品行及生活狀況等節，尚難認被告有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故本院認並無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之必要，併此指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何昌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鄭雅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慧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1 攝影機（含記憶卡1張） 1台 2 鑰匙 2支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4年度偵字第632號
　　被　　　告　WIJAYA CGANDRA（印尼籍，中文名黃家晨）
　　　　　　　　　　　　男　38歲（民國75【西元1986】年0
　　　　　　　　　　　　　月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臺中市○
　　　　　　　　　　　　　○區○○○道0段0000號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WIJAYA CGANDRA（下稱黃家晨）基於侵入住宅、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10日10時38分許、19時36分許、19時44分許、113年10月11日18時28分許、18時31分許，以自備鑰匙開啟其同學即代號AB000-B0000000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巷00弄00號6樓713室租屋處之門鎖進入，並在該屋浴室鏡子後方裝設攝影機，欲拍攝A女如廁、洗澡之性影像，旋經A女於113年10月10日21時許發現該攝影機而未得逞。嗣經A女報警處理，並為警扣得鑰匙2支、攝影機1臺（含記憶卡1片）等物。
二、案經A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家晨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翻拍影像暨畫面、現場照片等附卷可稽，復有鑰匙2支、攝影機1臺扣案可資佐證，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件事證明確，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按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與同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兩者間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原則，擇較重之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論處。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第319條之1第4項、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未遂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予分論併罰。被告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部分犯行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得減輕其刑。扣案之鑰匙2支、攝影機1臺為被告所有，且係其供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檢　察　官　何昌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8 　　日
　　　　　　　　　　　　　　　書　記　官　周淑卿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6條第1項：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9條之1：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而犯第1項之罪者，依前項規定處斷。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